
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之農業保險爭議調處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

請

人 

□要 保 人 

□被保險人 

姓名： 

電話：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 
 

代理人 
姓名： 

電話：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 
 

保險人及 
保險名稱               農會/漁會            保險 

保險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  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二、請求內容 

請

求

說

明 

請求標的 
（法律上可主張之權利，例如：請求保險人給付理賠金 5萬元；請求保險人返還保險費 1萬元） 

 

事實理由 
 

 

申請人就本爭議案件，是否有向保險人提出申訴： 
  □否    □是：□保險人處理中   □保險人已處理完畢（請說明或檢附結果資料） 

三、檢具文件資料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保險單影本 

□其他                                                             
（如：申請理賠結果回函、保險費收據、申訴結果函文...等） 

四、其他事項 

(一)申請人同意不同意到場試行調處（請勾選）。 
說明：申請人申請調處後，爭議處理機構得試行調處；當事人任一方不同意
調處或經到場調處不成立，爭議處理機構應續行調處作成調處建議書。 

(二)當事人就他方當事人於爭議過程所提出之申請及各種說明資料或協商讓步事
項，除已公開、依法規規定或經該他方當事人同意者外，不得公開。 

(三)因申請人不屬於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簡稱金保法）規定之金融消費者，無金
保法之適用，金融消費者評議中心（簡稱評議中心）僅站在協助雙方當事人
解決紛爭之立場試行調處，並將調處建議做成書面送請雙方當事人於一定期
間內表示接受或拒絕，未為意思表示者視為拒絕。 

(四)調處建議經雙方當事人接受而成立，若任一方不能接受，則調處不成立，本
案即自確定調處不成立之日起程序終結，而無從依金保法之規定續行評議，
但申請人仍得尋其他管道救濟。請當事人注意時效。 

(五)有關調處申請之程序、不受理事由及效力等，依「農會漁會擔任保險人之農
業保險爭議調處辦法」辦理。 



 

此致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五、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一)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申請人（及其代理人）瞭解並同意： 

1.評議中心基於辦理調處業務之特定目的，得蒐集或處理本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農（漁）會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並於前開特定目的內利用。 

2.評議中心僅會於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令規定期間內，於我國境內
以紙本或電磁紀錄等方式提供予下列之人： 

(1)本案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2)評議中心聘任之委員 

(3)評議中心聘任之諮詢顧問 

(4)其他依主管機關指示事項所從事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申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相關之權利。申請人得
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申請人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評議
中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可能影響對於案件之判斷。 

 


